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7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9

一、本會第1236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工程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提「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工程計畫（草案）」，可解決石門水庫每逢豪雨即因濁度升高無法供水之窘境，核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本案計畫經費暫列13.5億元，其中0.25億元由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其餘則由中央公務預算依實際發包數額逐年編列支應；同時請經濟部在綠美化工程及其他非主體工程部分儘量撙節開支，以節省公帑。

(三)本案取水豎井工程之中、下層隧道施作，受水庫水位影響甚鉅，請經濟部強化本工程之合約管理，尤其對於政府與廠商之權利義務關係部分，應特別釐清。
(四)與本案同屬「石門水庫活化計畫」之增設第二後池工程計畫、增設排砂設施工程計畫及南、北桃水源聯通管線計畫等，攸關整個桃園地區之用水穩定，請經濟部儘速完成規劃工作，並報院核定實施。
三、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台鐵捷運化-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綜合規劃報告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已列入新十大建設，鑒於本計畫之辦理可強化台鐵於高雄地區之服務功能及增設車站（增設6處通勤車站、站距平均1.5公里），有利於台鐵營運轉型，現有高雄車站及鐵路廊帶沿線地區可進行都市改造再生，大幅提高車站地區及其週邊土地價值並促進區域發展，爰原則同意，惟本案涉及高雄縣鳳山地區是否亦採地下化，請交通部積極妥為研析後再陳核。

(二)有關自償經費部分，經考量鐵路地下化後，台鐵營運成本增加，爰原則同意交通部意見，於計算中央與地方經費分擔時，自償經費不先扣除。至於經費分擔，原則同意採方案2（即比照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計畫，中央補助75%，亦即地方負擔25％），請交通部確保本計畫達到鐵路捷運化之功能。

(三)為避免計畫日後因地方政府無法依據財務計畫按時編列預算，導致計畫延宕，請交通部函請地方政府具函承諾同意負擔前述款項及擬具預算編列之時程、金額，如爾後無法依承諾按時編列預算，則中央得於分配予地方政府之統籌分配稅款及一般補助款優先扣除，地方政府不得異議。

(四)有關高雄車站、高雄機檢段及鐵路地下化沿線之車站，其騰空土地之處理規劃原則為檢討調增騰空土地之商業空間及面積、調減公共設施用地之比例，同時都市設計應特予重視，以彰顯計畫辦理之財務效益及改造都市景觀；另外現有高雄機廠之搬遷規劃，涉及鳳山地區都市再開發，應配合本計畫一併規劃定案。前述之規劃檢討作業及與都市更新計畫之整合、協調作業，請交通部成立專案小組，邀請地方政府首長及國際級景觀顧問參與，於96年6月底前完成規劃及協商，地方政府於96年12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前述各項檢討均完成核定後，本計畫始可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五)本計畫初估經費為534.07億元，為撙節經費，請交通部就車站規模及相關工程經費資料再予確實檢討後，將檢討後之工程經費資料報院審查，俾確定工程總經費。

(六)本計畫於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共擬編列66億元，惟因本案交通部陳報之財務規劃，擬於特別預算編列中央負擔款大於66億元，請交通部於特別預算不超出前述66億元前提下，並考量中程概算額度負擔，詳實檢討本計畫年度經費配置，如有需要，一併檢討本計畫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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